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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鸡苗和种猪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2025年6月销售情况

1、鸡苗销售情况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6月白羽肉鸡苗销售数量6,071.69万

只，销售收入12,945.74万元，同比变动分别为17.68%、-13.58%，环比变动分别为7.26%、-25.54%。

益生909小型白羽肉鸡苗销售数量698.23万只， 销售收入500.80万元， 同比变动分别为0.70%、

-41.06%,环比变动分别为-3.01%、-20.96%。

2、种猪销售情况

公司2025年6月种猪销售数量10,125头， 销售收入2,493.80万元， 同比变动分别为490.38%、

460.10%，环比变动分别为-6.67%、-3.05%。

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作为阶段性财务数

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1、受小型白羽肉鸡毛鸡价格低的影响，小型白羽肉鸡苗的销售单价同比降低，故2025年6月公司

益生909小型白羽肉鸡苗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2、公司种猪产能稳步释放，故2025年6月公司种猪销售数量和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三、风险提示

1、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鸡苗和种猪的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2、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股票代码：000518 股票简称：*ST四环 公告编号：临-2025-48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去年同期

营业收入

18,000万元至19,000万元

10,580.8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0.12%至7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1,300万元至-900万元

-1,105.81万元

比上年同期：-17.56%至18.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1,400万元至-1000万元

-980.7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2.75%至-1.96%

基本每股收益 -0.0126元/股至-0.0087元/股 -0.010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略有下降，亏损同比增加；同时，母公司因支付证券虚假诉讼案律师费等管理费用同比增加，致

母公司亏损金额同比增加。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

与江阴鑫港发贸易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向江阴

鑫港发贸易有限公司批量销售苗木，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 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88257 证券简称：新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16日、2025年5月8日分别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执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实施结果适时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因此，本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并收到苏州市数据局换发的 《营业执

照》，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相关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6日、2025年5月8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及

转增股本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53,591,206.80元（含税）， 转增71,454,942.40股， 本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52,408,504.40股。该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5月30日实施完成，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原来的人民币180,

953,562元增加至人民币252,408,504元（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相关情况

结合公司注册资本、总股本的变更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095.3562万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240.8504万元。

第二十条公司股份总数为18,095.3562万股， 均为人民币普

通股。

第二十条公司股份总数为25,240.8504万股， 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 � �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2025-033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6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六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

产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7149 6460 10.67 38922 34976 11.28

多功能乘用车（MPV） 2195 685 220.44 8787 8889 -1.15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4791 5065 -5.41 21612 29771 -27.41

商用

车

货车 12103 10271 17.84 79392 82617 -3.90

皮卡 4682 4404 6.31 34005 29590 14.92

客车非完整车辆 359 460 -21.96 1871 1854 0.92

多功能商用车 746 2361 -68.40 6910 13626 -49.29

客车 703 289 143.25 3840 2264 69.61

合计 32728 29995 9.11 195339 203587 -4.05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1286 1988 -35.31 8816 10924 -19.30

销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5720 7525 -23.99 39655 37539 5.64

多功能乘用车（MPV） 1439 847 69.89 7557 8190 -7.73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1696 5626 -69.85 18744 32899 -43.03

商用

车

货车 12003 11885 0.99 79473 81414 -2.38

皮卡 4026 4830 -16.65 32915 28621 15.00

客车非完整车辆 210 425 -50.59 1591 1404 13.32

多功能商用车 717 1395 -48.60 6937 13376 -48.14

客车 964 382 152.36 3742 2714 37.88

合计 26775 32915 -18.65 190614 206157 -7.54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1904 2057 -7.44 8297 12781 -35.08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1187 证券简称：厦门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0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汤琼兰女士的辞任函，因到龄退休

原因，汤琼兰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汤琼兰女士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

一、董事离任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汤琼兰

董事、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

2025年7月10

日

2027年1月4日 到龄退休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汤琼兰女

士的辞任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无需进行工作交

接，其辞任自公司收到通知之日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汤琼兰女士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作出的贡献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00935 证券简称：华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安徽皖投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投工业” ）持有安徽华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塑股份” ）379,772,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3%。 上述股份均来源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且已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前期，公司披露了股东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计划，具体详见《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皖投工业在减持期间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5,07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98%。 截至目前，皖投工业本

次减持计划减持期已届满。 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皖投工业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79,772,016股

持股比例 10.8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79,772,01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皖投工业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3月18日

减持数量 35,074,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4月10日～2025年7月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5,074,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40～2.59元/股

减持总金额 84,850,385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98%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当前持股数量 344,698,016股

当前持股比例 9.59%

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比例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总股本3,507,401,812股为基数测算；

减持届满后持股比例以公司2025年6月6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后的总股本3,594,738,056股为基数测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股票简称：ST云动 股票代码：000903� � � � � � � � � � � �编号：2025一036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4,807,763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0.7595%，涉及激励对象

363人。其中，因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及1名激励对象离职而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14,651,763股， 回购价格为1.54元/股； 因2名激励对象身故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56,000

股， 回购价格为1.54元/股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利息。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22,813,

504.56元（含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3、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由1,949,769,173股减至1,934,961,410股，公司股

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内动力”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事项已经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号）。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9月14日，公司召开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以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

表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2、2022年9月28日至2022年10月10日，公司将本次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通过公司OA办公系

统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公示激励对象的任何异议；2022年10月12日，公司披露

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的公告》，独立董事苏红敏先

生受其他独立董事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2022年10月19日召开的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

议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4、2022年10月1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昆明市国资委” ）出具的《昆明市国资委关于昆明云内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复》（昆国资复〔2022〕225号）。 昆明市国资委同意公

司按所报《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

5、2022年10月19日，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并

于2022年10月20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2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限制性股票的首

次授予日为2022年10月19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374名激励对象授予5,053.9209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为1.54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7、截止2022年10月26日，本次激励计划已完成了授予协议书的签订、员工缴款相关工作。 2022年10

月31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2）1610009号﹞，

同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交了股票授予登记和股票过户申请，2022年11月

4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完成授予登记，公司于2022年11月7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8、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且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持

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150,000股，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2023

年7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

9、2023年8月16日，公司召开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且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3年9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名激励

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230,000股，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具体事

宜。2023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10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

10、2023年10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

11、2024年3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该事项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

4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

369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9,971,684股及2名退休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30,000股，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2024年7月24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宜已于2024年7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12、2024年8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事项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50,000股，并授

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2024年11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11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13、2025年4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360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不

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4,621,763股及1名激励对象离职和2名激励对象身故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186,000股，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的说明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 ）规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条件如下：（1） 以2021年度营业收入

为基准，2024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2）2024年

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3.01%，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3）2024年度总资产周转率

不低于0.66次。 若限制性股票某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则所有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

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价(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

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值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度净资产收益率未能达到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

《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应对36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股份数量为14,621,763股。

2、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情形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第二条“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 的规定：“2、激励对象因调动、免职、退休、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授予的权益当年达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可行使部分可以在离

职（或可行使）之日起半年内行使，半年后权益失效；当年未达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不

再行使，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利息回购

并注销” 及“4、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和公司股票市价(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

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值予以回购注销”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离职及

2名激励对象身故，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86,000股

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14,807,763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0.7595%，公司董事会

将根据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价格

1、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目

标未达成，所涉及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价

(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值进行回购注销。因1名激励对

象离职，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亦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和公司股票市价(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值进行回购注销。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54

元/股，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3.08元/股。 按照孰低原则，上述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54元/股。

2、因2名激励对象身故，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定期存款利息回购并注销，即按照1.54元/股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利息。

（三）回购资金总额与来源

公司用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为22,813,504.56元（含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资金

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实施情况

截至2025年6月12日止，公司已向363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支付了14,807,763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款共计22,813,504.56元，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5】1600001号）。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7月10

日完成。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将调整为

361名，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4,699,762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949,769,173股变更为1,934,961,410股，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9,507,525 1.51% -14,807,763 14,699,762 0.76%

高管锁定股 - - - - -

股权激励限售股 29,507,525 1.51% -14,807,763 14,699,762 0.7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20,261,648 98.49% - 1,920,261,648 99.24%

三、股份总数 1,949,769,173 100% -14,807,763 1,934,961,410 100.00%

注：上述数据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亦不会导致本

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同时,不影响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本次回购注销事宜进行会计处理；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备查文件

1、验资报告；

2、股权激励回购注销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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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宿松路与广福路交口信达中心A座七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6,057,3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40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 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原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邹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5,916,183 99.9279 94,100 0.0479 47,080 0.024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陈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95,473,297 99.7020 是

2.02

选举陈国庆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95,474,784 99.7028 是

2.03

选举罗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95,464,731 99.6977 是

2.04

选举王吉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95,466,765 99.6987 是

2.05

选举沈项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95,526,404 99.7291 是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马友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95,466,087 99.6984 是

3.02

选举夏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95,506,613 99.7190 是

3.03

选举魏朱宝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95,470,487 99.700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

消监事会、修订《公司

章程》及附件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916,183 86.6479 94,100 8.8994 47,080 4.4527

2.01

选举陈勇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73,297 44.7620

2.02

选举陈国庆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474,784 44.9026

2.03

选举罗斌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4,731 43.9518

2.04

选举王吉锁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466,765 44.1442

2.05

选举沈项明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526,404 49.7846

3.01

选举马友华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6,087 44.0801

3.02

选举夏旭东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6,613 47.9128

3.03

选举魏朱宝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70,487 44.496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和累计投票两种类型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上述三项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鲍冉、阮翰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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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0日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结果，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共

有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6名（含职工董事1名）。 根据《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长，并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4个专门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委员会委员。

（一）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陈勇先生、陈国庆先生、许是先生（职工董事）、罗斌先生、王吉锁先生、沈

项明先生。

独立董事：马友华先生、夏旭东先生、魏朱宝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简历，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及《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陈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1.战略与ESG委员会

召集人：陈勇先生

委员：陈勇先生、罗斌先生、马友华先生

2.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魏朱宝先生

委员：魏朱宝先生、许是先生、夏旭东先生

3.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马友华先生

委员：马友华先生、陈勇先生、夏旭东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夏旭东先生

委员：夏旭东先生、王吉锁先生、魏朱宝先生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魏朱宝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二、第四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

意聘任高级管理人员7名，具体情况如下：

经理：陈国庆先生；

副经理：丁茂先生、王成云先生；

财务负责人：董志峰先生；

经理助理：刘洪滨先生、李高先生；

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邹斌先生。

上述人员的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

理人员均具备任职资格与能力，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其中，董事会秘书邹斌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

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符合相关任职要求；聘任董志峰先生为公司财务

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经审查董志峰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财务负

责人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和能力。

三、部分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因董事会换届，原董事屈晓明先生、周攀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相关职务。 以上人员亦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屈晓明先生、周攀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离任后，将继续履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相关承诺。公司对前述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

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为配合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工作，协助其履行职责，同意聘任黄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黄辉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与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

工作职责，其任职资历满足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要求,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1-63515128

电子邮箱：zyahhsffy@chinasalt.com.cn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宿松路与广福路交口信达中心A座8楼

特此公告。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附件1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陈国庆，196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环境生物学专业专科、工商

管理硕士， 系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安徽现代农业协会副会长。

1987年8月至1996年7月，历任合肥化肥厂造气车间、纯碱车间操作工、安环科技术员、销售

科业务员、销售一科及销售三科副科长；1996年6月至2009年11月，历任合肥四方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经济发展部门副总经理、销售二科及销售三科副科长、市场处副处长、市场策

划科科长、策划宣传处副处长、市场部副主任兼农化服务中心主任、市场部部长、总经理助

理兼任供应部门经理、公司办主任以及营销部副部长；2009年11月至2019年4月，历任中盐

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门常务副部长、副总经理、市场中心副主任、总经理助理等

职务，期间曾兼任海丰商贸总经理、挂职中盐黑龙江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以及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2019年4月至2022年3月，任公司副总经

理；2020年3月至2022年10月担任中盐红四方农资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20

年4月至2022年11月，任中盐红四方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2年3月至今担任

公司经理；2022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22年10月至今担任中盐红四方农资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国庆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合肥弘邦化工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间接持股26.51万股，持股比例0.10%。 陈国庆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安徽红四

方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丁茂，197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化学工程专科、工商管理本科，

化工工程高级工程师、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93年7月至1998年4

月，历任合肥化肥厂工艺技术员、生产科调度员；1998年4月至2008年6月，历任合肥四方化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胺厂（车间）工艺副厂长、厂长；2008年6月至2012年5月，就职中盐

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管理部副部长；2012年5月至2020年6月，历任中盐美福生态

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以及中盐红色劲典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2018年

1月至今，担任公司副经理；2022年10月至今，担任中盐红四方农资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2019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党委委员；2025年5月至今，兼任公司安全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茂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合肥弘邦化工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间接持股13.25万股，持股比例0.05%。 丁茂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安徽红四方股

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董志峰，197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专业本科，工程师，

高级会计师。 1992年8月至2003年7月，历任合肥四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气车间技术

员、信息中心系统管理员、财务科电算化系统管理员、财务科成本会计、财务处成本核算科

科长；2003年7月至2008年7月，历任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2008年

7月至2014年5月，任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期间曾兼任中盐安

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14年5月至2019年4月，历任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主任、副总会计师，期间曾兼任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2019年4月至2024年12月，任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2024年12

月，入职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2月至7月，任公司副经理；2025年2月

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志峰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志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4.王成云，197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04年6月

至2011年11月，历任合肥四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纯碱厂操作工、复合肥厂系统班长、

销售公司业务员；2011年1月至2014年6月， 任海丰商贸磷复肥处处长；2014年6月至2016

年1月， 任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中心农化销售总公司农化销售五公司销售经

理；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 任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南销售公司销售经

理；2019年5月至2021年2月， 历任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南销售公司经理、

销售第三党支部副书记。 2021年2月至今，任吉林中盐红四方肥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23年8月至2024年7月挂任中盐吉林盐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 2025年2月至今，任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现任公司副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成云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合肥弘邦化工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间接持股48.60万股，持股比例0.19%。 王成云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安徽红四

方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刘洪滨，196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

师职称。 1991年11月至1998年4月，历任合肥化肥厂操作工、技术员；1998年4月至2003年7

月， 历任合肥四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钠车间副主任、 主任， 五钠厂副厂长、 厂长；

2003年7月至2009年11月，历任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五钠厂厂长、新五万吨复合肥分

厂厂长、复合肥二厂厂长、复合肥厂厂长；2009年11月至2014年5月，历任中盐安徽红四方

股份有限公司复合肥厂厂长、复合肥总厂厂长；2014年5月2019年4月，历任公司副总经理、

生产安环部部长 （兼）， 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兼）；2019年4月至

2022年4月，任公司制造部部长；2019年12月至今，任中盐红色劲典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19年12月至2023年2月，任中盐红色劲典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9月至今，

担任公司党委委员、经理助理、首席质量官、质量管理部部长（首席质量官自2021年7月起，

质量管理部部长自2025年4月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洪滨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合肥弘邦化工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间接持股17.67万股，持股比例0.07%。 刘洪滨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安徽红四

方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6.李高，197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级农艺师职

称。 1994年4月至2008年7月，历任合肥化肥厂操作工、销售业务员；2008年7月至2009年11

月，任合肥四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化肥销售四公司经理；2009年11月至2013年

6月，历任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化肥销售四公司经理、营销总公司农化销售

部农化销售四公司经理；2013年6月至2020年2月，历任海丰商贸总经理，公司销售总监、皖

东销售公司经理、海丰商贸党支部书记；2020年2月至2022年9月，历任农资商贸支部书记、

红四方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农资销售第一党支部书记；2020年2月至今，任中盐红四方农

资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8月至今， 任吉林中盐红四方肥业有限公司董事；

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委员、经理助理；2024年12月至今，兼公司销售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高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合肥弘邦化工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间接持股61.86万股，持股比例0.24%。 李高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安徽红四方股

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7.邹斌，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律硕士，公司律师、化工工

程师。 1993年6月至2009年1月，历任合肥江淮化肥总厂操作工、班长、技术员、精化车间副

主任、吡咯烷酮车间主任、造气车间主任职务；2009年1月至2016年8月，就职中盐安徽红四

方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碳铵分厂厂长、资本运营部部长、战略发展部部长；2016年8月至2019

年4月，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红四方控股战略发展部部长；2019年4月至2021年11月，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法律事务部部长；2020年3月至今，担任中盐红四方农资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4月至今，担任中盐红四方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1

年11月至2022年8月，担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法律事务部）主任（部长）；2021年11

月至今，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2022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首席合规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斌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合肥弘邦化工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间接持股8.84万股，持股比例0.03%。邹斌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

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2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黄辉，男，1988年3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金融学专业。 历任长虹美菱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经理、高级经理，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高级经理、证

券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2025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2025年2月至今，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黄辉先生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辉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

识、工作经验与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工作职责，其任职资历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要求,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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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0日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3名和非独立董事5名，与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经全体董事一

致同意豁免会议提前5日通知时限，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7月10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许是

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经全体董事推举，现场会议

由董事陈勇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各位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并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陈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4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董事会的任期一致。第四届董事会下

属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如下：

1.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为：陈勇、罗斌、马友华，陈勇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成员为：魏朱宝、许是、夏旭东，魏朱宝为召集人（会计专业人士）。

3.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马友华、陈勇、夏旭东，马友华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夏旭东、王吉锁、魏朱宝，夏旭东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为满足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1.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陈国庆先生为公司经理，聘任邹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总法律顾问，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邹斌先生已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通过。

2.根据经理提名，同意聘任丁茂先生、王成云先生为公司副经理，聘任董志峰先生为公

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刘洪滨先生、李高先生为公司经理助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其中，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经审查董志峰先生

具备与其行使财务负责人职权相适应的任职资格和能力，审计委员会同意聘任董志峰先生

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配合董事会秘书的工作，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同意聘任黄辉先生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特此公告。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